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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文化部繪本及圖文書創作新秀獎勵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文化部繪本及圖文書創作新秀獎勵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部　　長　李遠

文化部繪本及圖文書創作新秀獎勵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申請資格：

（一）申請者須為創作者本人；如為二人以上共同創作，應由創作者其中一人代表

申請，並應檢附共同創作者之同意書。

（二）申請者須為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個人，並為未曾出版或曾出版二本

（含）以內繪本或圖文書之新秀創作者；共同創作者亦同。

五、申請應備文件及內容：

（一）申請者應依本點規定應備之文件：申請表、計畫書、符合第二點規定之證明

文件影本、切結書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文件格式另行公告）。

（二）申請案計畫執行期程：申請案所附之計畫書，其所預定之計畫執行期程，以

核定日起一年為原則。

（三）計畫書須載明下列事項：

１、計畫名稱。

２、預計創作作品類型、規格、創作理念及完整故事大綱。

３、檢附預計創作作品至少四張彩圖、全書二分之一比例以上草圖。

（四）如過往有出版經歷，須分別就「繪本及圖文書類」及其他類型附上作品檔

案、作品說明。

（五）除以上規定申請應備文件外，申請者應於申請書註明是否同時已獲得或另行

申請其他公、私單位之獎補助。

（六）若為改編著作，須取得原作授權文件。

七、評審作業：

（一）本部應先就申請者資格、申請者應備文件資料及應載內容進行書面審核。文

件資料未符合規定或應載內容不完備且可補件者，本部得以書面通知限期補

件，屆期未補件或補件仍不全者，不予受理；補件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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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部得邀請專家、學者及本部人員組成評審小組，審核申請計畫書，每次評

審委員更新比例至少應達全體委員之五分之一。評審委員之決議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委員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作成建議；委員之迴

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評審小組決議通過之

獲獎者名單，由業務單位簽報本部長官核定。

（三）評審標準：評審委員就申請案之創作理念，主題及內容之完整性、創新性、

啟發性、趣味性及發展潛力等綜合考量，並採競爭性評選。

（四）申請案如經提報評審小組審核並決議給予獎勵，於會議紀錄經簽報長官核定

後，應將評審結果（應包括獎勵對象、計畫名稱及獎勵金額）及評審委員名

單刊登於本部獎補助資訊網對外公開，另以書面通知獲獎勵者。

八、培力及輔導機制：

（一）獲獎說明會：獲獎勵名單公布後，將邀請評審分享此次評審觀察、給予創作

及後續出版之建議，並介紹培力導師予獲獎勵者。

（二）培力機制：

１、由本部依據當屆評審委員意願續邀擔任為培力導師，培力導師可依據不同

獲獎勵者需求，規劃個別輔導及小組共學等方式，配合本部另行辦理之培

力課程，提供獲獎勵者相關培力。

２、本案獲獎勵者（含共同創作者）均須主動配合並全程親自參與前述培力機

制（包含至少20小時之培力輔導及小組共學、至少20場繪本及圖文書學校

培力課程及10場國際培力工作坊）；相關培力輔導以實體為主，為確保培

力品質與成效，獲獎勵者（含共同創作者）須現場參與，亦應定期主動回

報創作進度。

３、有關創作期程展延或計畫變更事宜，獲獎勵者應先行徵詢培力導師同意

後，再向本部申請。

（三）出版媒合會：

１、除已與出版社簽約之獲獎勵者，其餘獲獎者均應參與本部媒合機制（尚未

與出版社洽談者優先）。

２、針對獲獎勵者，本部將配合臺灣國際兒少書展及台北國際書展，辦理「期

中出版媒合會」及「期末出版媒合會」。獲獎勵者均須發表期中及期末創

作成果，並提供部分創作成果，配合本部進行展示推介及製作媒合手冊，

本部將邀請培力導師及出版社出席，協助提供後續創作意見並媒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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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新秀推薦：

１、本部將針對當年度完成之創作作品，評選其中三名作為年度新秀推薦，本

部將另核予獎勵金每名五萬元。

２、出版社如欲出版年度新秀推薦之繪本或圖文書，本部得另案補助；且出版

之作品本部將逕予列入「文化黑潮之拓展臺流文本外譯Books from

Taiwan（BFT）計畫」審查名單，並得優先入選。

３、本部得邀請專家、學者及本部人員組成推薦小組，審核獲獎勵者完成之作

品，已擔任培力導師者，不可再擔任推薦委員，每次推薦委員更新比例至

少應達全體委員之五分之一。推薦委員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

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作成建議；委員之迴避，依行政

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４、推薦小組決議通過之年度新秀推薦名單，由業務單位簽報本部長官核定。

５、推薦標準由當年度推薦小組訂之，並採競爭性評選。

九、撥款及核銷：

（一）本部採二次撥款方式核撥獎勵金。

（二）獲獎勵者應於計畫執行完畢且依第八點規定全程親自參與本部培力及輔導機

制後，在規定期限內，檢附收據、完整創作成品、成果報告書、未向本部及

所屬機關（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

心、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或中央政府其他機關（構）

等重複申請補（捐）助之切結書（文件格式另行公告）等資料，辦理結案核

銷及撥款，其中成果報告書中相關效益評估內容應無償授權本部得於每年度

終了公告於本部網站，並於非營利性範圍內，不限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

利用（其中詮釋資料授權本部得以開放資料（OpenData）之方式對外開

放）。未按規定繳交文件，致影響會計年度結報者或成果資料品質不良，本

部保留撤銷或廢止獎勵之權利，並將列為未來獎勵審核之重要參考。

（三）獲獎勵者若無法依限完成創作申請放棄、未依第八點規定全程親自參與本部

培力及輔導機制、以虛偽不實之文件及資料提出申請、有違反本要點或相關

法令規定者，承諾無條件接受本部依規定撤銷或廢止原核准獎勵之一部或全

部，並繳回已受領之獎勵金，並列為未來申請時審核之重要參考。

（四）獲獎勵者或獲獎勵計畫之共同創作者如有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定，經檢

察官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認定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獎勵款

項。

（五）本部將依我國稅務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獎勵金之所得稅申報及代扣繳獎勵金

稅額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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